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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新案送審注意事項 

 

1. 本會新案初審類型分為一般審查與簡易審查，申請免除審查的計畫主持人請

另參閱本會「免除審查送審須知」。 

2. 申請一般審查或簡易審查的計畫主持人，請依新案初審之「送審文件清單」

及「初審審查表」之「審查項目」準備資料；申請 PTMS 帳號，至 PTMS線

上送審系統新增新案申請，並線上填寫「新案申請書」、上傳相關文件至「新

案送審文件」區。 

3. 簡易審查適用於僅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擬申請者請在 PTMS「新案申請

書」第 16項勾選「是否符合簡易審查條件？」，並上傳「簡易審查範圍檢核

表」。但最終案件審查的類型仍需依照本會的決議。 

4. 須備妥一份機關送審書函（委託代審公文），內容需含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名

稱並加註損害賠償責任之聲明。 

5. 請將 PTMS「新案申請書」填寫完整，其他送審文件皆上傳至「新案送審文

件」區後，至「新案審查作業流程」點選送出，完成線上送件。 

6. PTMS 送出後，本會將進行線上行政審查，承辦人核對各項資料是否完備，

若有遺漏將請主持人先行補件。待線上行政審查接受後，本會將透過系統

mail 通知繳交紙本文件。 

7. 送審文件正本，須簽名的地方，請於簽名處親筆簽名(正本簽名)。 

8. 紙本資料請準備一式乙份，依順序排列，以藍色硬式三孔資料夾裝冊後，送

至秘書處（地址：404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第一醫療大樓 9 樓(親送者請搭乘 6號電梯)）。 

9. 承辦人員確認線上資料&紙本文件一致且資料完備後，才算完成送件程序，

由秘書處送執行秘書審核。 

10. 若須本會開立收件證明者，請附上 2份「送審文件清單」，繳交紙本文件當

天即可核發收件證明(送審文件清單)。 

http://rrec.cmu.edu.tw/censor/censor01_d.aspx?id=79&Examine_Index=3&Examine_Class=11
http://rrec.cmu.edu.tw/censor/censor01_d.aspx?id=35&Examine_Index=4&Examine_Clas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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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審查流程 

簡易審查：由委員 2人進行書面審查，視需要增加專家 1 人，委員初審通過即

核發「同意研究證明書」 

審查結果 後續處理流程 

通 過 
本會以 e-mail 通知計畫主持人領取「同意研究證明書」，再送

審查會議追認 

修 正 後 通 過 

本會以 e-mail 告知計畫主持人初審委員意見 

→主持人於七個日曆天內進行意見回覆 

→由執行秘書或委員進行複審 

不 符 簡 審 ， 

轉 一 般 審 查 

直接轉以一般審查處理，本會將直接排入審查會議討論，會

後以 e-mail 通知主持人會議之決議與意見 

 

一般審查：由委員 2人進行書面審查，視需要增加專家 1 人，委員初審後須排

入審查會議討論 

審查結果 後續處理流程 

通 過 本會以 e-mail 通知計畫主持人領取「同意研究證明書」 

修 正 後 通 過 本會以 e-mail 告知計畫主持人初審委員及審查會議意見 

→主持人於七個日曆天內進行意見回覆 

→由執行秘書或委員進行複審 

修 正 後 再 審 本會以 e-mail 告知計畫主持人初審委員及審查會議意見 

→主持人於七個日曆天進行意見回覆 

→送委員進行複審 

→排入審查會議討論 

不 通 過 若主持人不認同審查會議決議，可進行申覆 

 

 

 


